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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调整派遣临时出国人员和邀请外国人员来华审批权限的办法》的通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调整派遣临时出国人员和邀请外国人员来华审批权限的办法》的通知
（中办发[1992]1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人民政府，各大军区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各人民团体：

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现将《关于调整派遣临时出国人员和邀请外国人员来华审批权限的办法》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85年6月颁发了《关于派遣临时出国人员和邀请国外人员来华审批权限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确定了统一领导，归口管理、分级负责、协调配合的外事工作管理体制和原则，坚持重大对外交往由国务院和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直接审批和管理，同时明确了归口部门的职责，扩大了地方和部门的权限，并对各地区、各部门做好审批和管理工作提出了严格要求。从几年的实践看，《规定》对外事管理工作的健康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
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加快进行和深入发展，我国对外交往，尤其是经贸、科技交流与合作大量增加。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有必要在《规定》的基础上适当调整派遣临时出国人员和邀请外国人员来华的审批权限，以利于简化审批手续，提高办事效率，促进我国对外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在调整审批权限后，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在审批工作中必须认真执行中央的有关规定，加强宏观调控，严格把关，严格管理。因公出国一定要有明确的公务目的和实质性内容，讲求实效，杜绝一般性参观考察，严禁搞公费出国旅游等不正之风。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作出表率。

未经国务院或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各地区、各部门不得擅自下放或变相下放派遣出国和邀请来华审批权。对审批部门违反规定，弄虚作假，滥用审批权的，要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要暂停直至收回其审批权。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1992年10月15日

关于调整派遣临时出国人员和邀请外国人员来华审批权限的办法

一、 国务院各直属机构、各部级公司、国家各专业银行、中国科学院，除正职人员出国仍报国务院审批外，副职人员出国，经书面征得外交部同意后，由业务归口部门审批；无业务归口部门的，由本单位审批。

边境省、自治区副省级人员率经贸团组出访毗邻国家，由有关省、自治区审批，报外交部、经贸部和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备案。

在党委和国家机关以外的单位担任副省部级职务的专家学者，以专家学者身份出国从事与本人专业有关的学术活动，由这些专家学者所在的地区或部门审批。

除上述三种情况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办、各人民团体的正、副省部级人员出国，仍报国务院或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审批。

正、副省部级人员出国，不再呈报年度计划。

二、 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可授权主管外事工作的司局办理以下事项：审批处级及处级以下人员出国事项；审核司局级人员出国事项，报部委、直属机构领导审批；为上述人员出具出国任务批件。

三、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人民政府可授权外事办公室，必要时还可增加授权经贸委、科委办理以下事项：审批本地区县处级及县处级以下人员出国事项；审核厅局级人员出国事项，直接报省、自治区、直辖市领导审批；为上述人员出具出国任务批件。

四、 计划单列市、经济特区、实行沿海开放城市政策的省会、首府城市人民政府，审批本地区县处级及县处级以下人员出国事项，出具出国任务批件。

五、 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地级省辖市、实行沿海开放城市政策的其他城市人民政府，审批本地区县处级及县处级以下经贸、科技人员出国事项，出具出国任务批件。

六、 边境省、自治区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实行经济开放政策的地级省辖市人民政府，审批本地区县处级及县处级以下经贸、科技人员赴邻国访问事项，出具出国任务批件；县和县级市人民政府，审批本县、市科级及科级以下经贸人员赴邻国访问事项，出具出国任务批件。

七、 各地区、各部门派往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及实行相同政策的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实行经济开放政策的沿边市县、高新技术开发区、保税区工作满六个月以上人员的出国事项，派遣地区或部门可以书面委托上述地区人民政府按有关文件规定的权限审批，并出具出国任务批件；应聘或自行到上述地区工作满一年以上的外地人员的出国事项，由所在地区人民政府负责审批，并出具出国任务批件。

八、 凡出国参加重要国际会议、出访敏感或热点国家和地区（名单由外交部通知）以及出访任务涉及敏感问题的团组，需征求驻外使领馆、代表处的意见。其他各类团组不再征求意见，但应事先告知驻外使领馆、代表处。

九、 各地区、各部门邀请外国地方现职正、副省级人员和中央现职副部级人员来华，在书面征得外交部或中联部同意后，可自行审批，如邀请后一类人员来华商谈的问题属于中央或国务院其他部委主管的业务范围，则还须事先征得有关部委的同意。外交部和中联部邀请这两种人员来华，仍按现行规定报批。

外国现职正、副省部级人员不以公职身份来华、不从事公务活动的，由各地区、各部门自行审批。

邀请外国省部级以下人员来访，可由有审批权的单位审批。

十、 已经离休、退休的人员，一般不再派遣出国执行公务。少数有特殊专长、身体健康的专业技术人员，离休、退休后受聘继续工作或由有关单位临时借用，如确属工作需要，可批准出国执行公务，其出国手续，经征得原所在单位同意后，也可由聘请或借用单位办理。上述人员每次出国，派遣单位都应说明必须派出的理由。已经离休、退休但仍在国际组织或国际学术机构任职的人员可批准出国参加与其职务有关的会议或学术活动，其出国手续由原所在单位办理。

其他离休、退休专业技术人员，如外方邀请出国并提供费用，按因私出国规定办理手续。

十一、 各地区、各部门的外事职能部门要切实履行归口管理职责，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各单位出具出国任务批件时，应抄告本地区、本部门的外事职能部门。对不符合政策和违反规定的，外事职能部门有权提出异议或向上级反映。外事职能部门负责综合本地区、本部门因公出国和邀请外国人员来华的情况，定期向本地区、本部门领导汇报；每半年向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或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报告一次。

十二、 本通知未涉及的问题，仍按现行有关规定处理。

各地区、各部门可结合具体情况，制定本办法实施细则。

十三、 有关内地与港澳地区交往的审批权限的调整事宜，将另行作出规定。

军队系统涉及调整派遣临时出国人员和邀请外国人员来华审批权限的问题，由总参参照本办法加以规定，报中央军委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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